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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政府干预的演化博弈视角， 提出了解决绿色技术创新市场失灵的多重利益交错

和各种政策工具交织的研究假设， 构建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合作演

化博弈模型， 开展了单一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和多种政策工具组合交互性的政策仿真。 研究发现，
渐进提高环境税征收和创新专项补贴政策效果更优， 政府必要监管强度下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促进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的理想演化稳定均衡更容易实现。 进一步在考虑企业创新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科技政策情

景、 环境税改革结合宏观税负的税收政策情景的仿真表明， 政府实施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促进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存在 “帕累托改进” 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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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构建市场导向的绿

色技术创新体系”， 并明确要求 “有效引导企业

转型升级， 推进技术创新， 走向绿色生产”。 根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科技部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

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 绿色技术创新是指

企业通过产品设计、 生产、 消费、 回收利用等环

节的技术创新， 实现降低消耗、 减少污染、 改善

生态，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但

由于绿色技术创新兼具环境和创新的双重正外部

性， 其公共产品特性往往会导致市场失灵［１］， 必

须通过政府干预才能促进绿色产品供给与社会福

利改善。
环境规制是政府干预解决绿色技术创新市场

失灵的有效工具。 政府干预的环境规制政策主要

划分为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两种类型［２］。 波

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 通

过 “创新补偿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效应提

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同时实现环境保护和

经济增长的双赢 （ｗｉｎ－ｗｉｎ） ［３］。 张彩云和吕越提

出应以能否产生 “创新补偿” 效应作为环境规制

合理性验证标准， 强调 “创新补偿” 效应能够为

企业技术创新带来显著的经济绩效［４］。 命令控制

型环境规制具有强制性， 要求企业必须达到事先

制定的标准才能从事生产经营， 多数企业会选择

以末端治理的方式快速达到环境规制要求［５］， 而

末端治理投资多属于挤占性投资， 因污染物处理

耗费大量资金、 增加生产成本而难以产生 “创新

补偿” 效应［６］。 相比之下，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

有助于激励企业进行绿色产品创新和清洁工艺创

新［７，８］。 由于激励型环境规制是政府借助市场信

号引导企业排污行为， 通过环境税、 政府补贴等

政策为污染者提供创新激励， 客观上降低了企业

技术创新的研发风险预期， 其实质是内部化了企

业绿色创新的外部性［９］。 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激

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

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效

果并不明显［１０，１１］。 在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中， 政

府补贴能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达到社会最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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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有效解决技术创新的外部溢出性及企业技

术创新资金短缺问题［１２］。 环境税开征则具有 “双
重红利” 效应， 环境税具有波特 “创新补偿” 效

应， 因此会显著地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１３］， 实

现环境税的 “绿色红利”； 另外， 环境税还具有

调整税收结构、 促进经济增长的 “蓝色红利” 效

应［１４］。 实践中， 政府通过综合采用财、 税、 费等

以市场调控为载体的环境规制工具更能够实现促

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多重政策效果［１５］。
尽管大量研究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促

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 但现阶段中国

多数企业由于绿色技术创新高壁垒及预期付出的

高昂研发成本而对创新持消极态度［１６］， 在政府补

贴和环境税征收方面与政府展开讨价还价博弈［１７］。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可促使独特竞争优势的产生［１８］，
但耗费高额研发成本的技术因溢出效应极易被其

他竞争者搭便车， 大大减少了创新企业的投资回

报［１９］， 这也导致企业面临技术创新抉择的 “囚徒

困境” ［２０］。 尤其是， 政府对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

制工具的有效性和企业是否开展了绿色技术创新

活动存在信息不对称［２１］， 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是

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有效手段， 也会对企业执

行环境规制和开展技术创新产生制度压力。 现实

中， 企业的创新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也会使

得激励型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具有不确定性。 可见， 在这种多重利益交错和各

种政策工具交织的博弈情景下， 对政府干预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也决定了政府和企业的策略选择会受到

种群内外部的模仿、 学习和变异等动态演化影响。
当前， 已有学者从演化博弈视角研究政府与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互动［２２，２３］， 但是尚未有学者基

于现实赋值、 立足于政策仿真， 对促进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路径进行研

究。 区别于既往研究， 本文的贡献在于以政府外

部性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为切入点构建演化博

弈模型、 立足于政策仿真模拟， 对现行政策变量

与参数进行冲击， 验证了单一环境规制政策工具

的有效性和多种政策工具组合的交互性， 并在拓

展的科技政策与税收政策等相关情景中寻找政府

必要监管强度下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促进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的 “帕累托改进” 政策路径。

１　 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问题描述， 博弈参与方的政府与企

业是有限理性个体， 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和行为

选择能力， 分别记作 Ｇ、 Ｅ 两类种群， 其策略选

择是政府 ｛严格监管， 宽松监管｝ 和企业 ｛创新，
不创新①｝。 在时刻 ｔ， 企业选择 “创新” 比例为

ｘ（ ｔ）， 政府选择 “严格监管” 的比例为 ｙ（ ｔ）， 并

满足条件 ０≤ｘ≤１， ０≤ｙ≤１。
假设 １： 政府实施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引导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专项资金是用于补贴企业绿

色产品创新以及清洁生产技术、 循环工艺开发及

其它绿色工艺创新的成本， 企业可根据政府规定

的受补贴创新类型及自身创新实践向政府申请补

贴。 专项补贴资金对于企业 “创新” 是一种正向

激励， 环境税则通过增加 “不创新” 损失， 从负

向提高企业 “创新” 净收益。 专项补贴资金于企

业创新活动前下拨， 以克服企业技术创新启动资

金困难。
假设 ２：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本为 Ｃ１， 创新

活动会带来环境质量改善的净收益 Δ； 若无技术

溢出效应， 创新活动为企业带来营业利润 Ｒ。 但

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会导致营业利润下降， 以 α
量化营业利润下降率， 则考虑技术溢出效应后的

营业利润为（１－α）Ｒ。 政府以税率 ｔ 征收企业所得

税（１－ｔ）（１－α）Ｒ。
假设 ３： 政府采取环保督查方式监管环境规

制政策执行情况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情况。 当政

府严格监管时： 若企业创新， 则补贴资金 Ｊ 归企

业所有， 且被征收较低环境税 Ｆ１， 若企业不创

新， 补贴会被政府追回， 被征收较高环境税 Ｆ２；
当政府宽松监管时： 若企业创新， 仍可获得补贴

Ｊ， 以概率 β 被征收环境税 Ｆ１， 若企业不创新会

存在 “骗补” 可能性， 将以概率 １－β 获得 Ｊ， 以

概率 β 被征收环境税 Ｆ２。 政府监管成本为 Ｃ２。
根据上述假设， 企业和政府的支付矩阵见表 １。
根据表 １， 参数表述如下：
Ｃ１ 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本； Ｃ２ 是政府监管

成本。 Ｃ２＜Ｃ１。 β 是政府监管概率， ０＜β≤１， 当政

府严格监管时 β ＝ １。 Ｒ 是无技术溢出时企业创新

活动带来的营业利润。 Ｆ１ 是企业创新时应征环境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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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企业、 和政府博弈支付矩阵

政府 Ｇ

严格监管 ｙ 宽松监管 １－ｙ

企业 Ｅ

创新 ｘ
Ｊ＋（１－ｔ）（１－α）Ｒ－Ｃ１－Ｆ１，

Ｆ１＋ｔ（１－α）Ｒ＋Δ－Ｊ－Ｃ２

æ

è
ç

ö

ø
÷

Ｊ＋（１－ｔ）（１－α）Ｒ－Ｃ１－βＦ１，

βＦ１＋ｔ（１－α）Ｒ＋Δ－Ｊ－βＣ２

æ

è
ç

ö

ø
÷

不创新 １－ｘ
－Ｆ２，

Ｆ２－Ｃ２

æ

è
ç

ö

ø
÷

（１－β）Ｊ－βＦ２，

βＦ２－（１－β）Ｊ－βＣ２

æ

è
ç

ö

ø
÷

税额， Ｆ２ 是企业未创新时应征环境税额， Ｆ１＜Ｆ２。
Δ 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环境净收益。 Ｊ 是政府

拨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专项补贴资金。 α 是技术

溢出效应导致营业利润下降率， ０＜α＜１。 ｔ 是企业

所得税税率， ０＜ｔ＜１。

２　 演化均衡分析

２􀆰 １　 单种群演化稳定策略

企业选择创新和不创新策略的期望效用和群

体效用分别记作 ＵＥ、 Ｕ􀭵Ｅ 和ＵＥ：
ＵＥ ＝ ｙ［Ｊ＋（１－ｔ）（１－α）Ｒ－Ｃ１－Ｆ１］ ＋（１－ｙ）［Ｊ＋

（１－ｔ）（１－α）Ｒ－Ｃ１－βＦ１］ （１）
Ｕ􀭵Ｅ ＝ ｙ（－Ｆ２）＋（１－ｙ）［（１－β）Ｊ－βＦ２］ （２）

ＵＥ ＝ ｘＵＥ＋（１－ｘ）Ｕ􀭵Ｅ （３）
根据 Ｍａｌｔｈｕｓｉａｎ 方程， 当博弈中选取某一策

略的收益高于该群体其他策略的平均收益时， 则

认为该策略能够适应该群体演化过程， 具备较强

抵抗力防止突变策略侵入［２４］。 企业策略选择的复

制动态方程为：

Ｆ（ｘ）＝ ｄｘ
ｄｔ

＝ ｘ（ＵＥ －ＵＥ）＝ ｘ（１－ｘ） （ＵＥ －Ｕ􀭵Ｅ）＝ ｘ

（１－ｘ）［－Ｃ１＋β（Ｆ２－Ｆ１＋Ｊ）＋（１－ｔ）（１－α）Ｒ＋ｙ（１－β）
（Ｆ２－Ｆ１＋Ｊ）］ （４）

同理可得政府复制动态方程为：

Ｆ（ｙ）＝ ｄｙ
ｄｔ

＝ ｙ（ＵＧ －ＵＧ）＝ ｙ（１－ｙ） （ＵＧ －Ｕ􀭵Ｇ）＝ ｙ

（１－ｙ）［（１－β）（Ｆ２＋Ｊ－Ｃ２）－ｘ（１－β）（Ｆ２－Ｆ１＋Ｊ）］ （５）
在式 （４） 中， 令：

ｙ０ ＝
Ｃ１－β（Ｆ２－Ｆ１＋Ｊ）－（１－ｔ）（１－α）Ｒ

（１－β）（Ｆ２－Ｆ１＋Ｊ）
情形 １： 若 ｙ＝ ｙ０， 则 Ｆ（ｘ）≡０， 这种情况下

所有水平都是稳定的。
情形 ２： 若 ｙ≠ｙ０， 则 Ｆ（ｘ）＝ ０， 则 ｘ＝ ０ 和 ｘ＝

１ 是两个稳定点。

对 Ｆ（ｘ）求导可得：
ｄＦ（ｘ）
ｄｘ

＝（１－２ｘ）［－Ｃ１＋β（Ｆ２－Ｆ１＋Ｊ）＋（１－ｔ）（１－

α）Ｒ＋ｙ（１－β）（Ｆ２－Ｆ１＋Ｊ）］ （６）

当 ｙ＞ｙ０ 时， ｄＦ（ｘ）
ｄｘ ｘ＝０

＞０， ｄＦ（ｘ）
ｄｘ ｘ＝１

＜０， ｘ ＝

１ 是演化均衡点。

当 ｙ＜ｙ０ 时， ｄＦ（ｘ）
ｄｘ ｘ＝０

＜０， ｄＦ（ｘ）
ｄｘ ｘ＝１

＞０， ｘ ＝

０ 是演化均衡点。
同理根据式 （５） 得到政府的演化稳定条件。

图 １ 是博弈参与方策略选择演化相位图， 图 １（ａ）
和（ｂ）分别对应企业和政府各自策略选择的相位

图变化。

图 １　 博弈方策略选择演化相位图

企业策略初始状态处于空间 Ｖ１ 时， ｘ＝ １ 是演

化均衡点， 企业选择 “创新” 策略； 当企业策略

初始状态处于空间 Ｖ２ 时， ｘ＝ ０ 是演化均衡点， 企

业选择 “不创新” 策略。 Ｖ１ 和 Ｖ２ 的变化与 ｙ０ 有

关， 当 Ｆ２、 Ｊ 和 Ｒ 增大时， ｙ０ 变小， 导致 Ｖ１ 变大

而 Ｖ２ 变小的分界线向下移动， 即企业未创新时应

征环境税额、 政府拨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专项补

贴资金和无技术溢出时企业创新活动带来的营业

利润的提高有助于促进企业选择 “创新” 策略。
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本 Ｃ１ 增加、 企业所得税税

率 ｔ 上升、 技术溢出效应导致营业利润率 α 下降

和企业创新时应征环境税额 Ｆ１ 提高时， Ｖ１ 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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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Ｖ２ 变大， 则企业群体将向 “不创新” 策略演

化。 就政策参数而言， 企业未创新时应征环境税

额、 政府拨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专项补贴资金的

提高会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带来正向冲击， 但是

政府增加对企业创新时应征环境税额和提高企业

所得税征收税率则会产生负向冲击， 降低企业选

择 “绿色技术创新” 的积极性。
当政府策略初始状态处于空间 Ｖ４ 时， ｙ＝ １ 是

演化均衡点， 政府选择 “严格监管” 策略； 当政

府策略初始状态处于空间 Ｖ３ 时， ｙ＝ ０ 是演化均衡

点， 政府选择 “宽松监管” 策略。 Ｖ３ 和 Ｖ４ 的变

化与 ｘ０ 有关， 当 Ｆ２、 Ｊ 增大时 ｘ０ 变大， 导致 Ｖ４

变大而 Ｖ３ 变小的分界线向右移动， 即企业未创新

时应征环境税额、 政府拨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专

项补贴资金的提高有助于促进政府选择 “严格监

管” 策略， 降低企业 “逃税”、 “骗补” 倾向。 而

当政府监管成本 Ｃ２ 上升时， Ｖ３ 变大而 Ｖ４ 变小，
则政府群体将向 “宽松监管” 演化。
２􀆰 ２　 演化博弈系统稳定性

企业和政府两个单种群复制动态方程构成演

化博弈复制动态系统：

ｄｘ
ｄｔ

＝ ｘ（１－ｘ）［－Ｃ１＋β（Ｆ２－Ｆ１＋Ｊ）＋（１－ｔ）（１－α）Ｒ＋ｙ（１－β）（Ｆ２－Ｆ１＋Ｊ）］

ｄｙ
ｄｔ

＝ ｙ（１－ｙ）［（１－β）（Ｆ２＋Ｊ－Ｃ２）－ｘ（１－β）（Ｆ２－Ｆ１＋Ｊ）］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７）

式 （８） 系统的雅可比矩阵为：

（ Ｉ）＝

（１－２ｘ）
－Ｃ１＋β（Ｆ２－Ｆ１＋Ｊ）＋（１－ｔ）（１－α）Ｒ

＋ｙ（１－β）（Ｆ２－Ｆ１＋Ｊ）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ｘ（１－ｘ）（１－β）（Ｆ２－Ｆ１＋Ｊ）

－ｙ（１－ｙ）（１－β）（Ｆ２－Ｆ１＋Ｊ） （１－２ｙ）
（１－β）（Ｆ２＋Ｊ－Ｃ２）

－ｘ（１－β）（Ｆ２－Ｆ１＋Ｊ）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８）

　 　 根据雅克比矩阵的局部稳定分析法［２５］， 不同

情形下各均衡点的渐进稳定性且存在纯策略演化

稳定均衡情况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系统演化均衡点渐进稳定性

均衡点 情形 １ 情形 ２ 情形 ３

（ｘ，ｙ）
π１＜０， π３＜０ π１＜０， π３＞０， π４＜０ π１＞０， π２＜０， π３＜０

ｄｅｔＩ ｔｒＩ 稳定性 ｄｅｔＩ ｔｒＩ 稳定性 ｄｅｔＩ ｔｒＩ 稳定性

（０，０） ＋ － ＥＳＳ － 不定 鞍点 ＋ － ＥＳＳ

（０，１） － 不定 鞍点 ＋ － ＥＳＳ ＋ ＋ 不稳定

（１，０） － 不定 鞍点 － 不定 鞍点 － 不定 鞍点

（１，１） ＋ ＋ 不稳定 ＋ ＋ 不稳定 － 不定 鞍点

均衡点 情形 ４ 情形 ５ 情形 ６

（ｘ，ｙ）
π２＞０， π３＜０ π２＞０， π３＞０， π４＜０ π２＞０， π４＞０

ｄｅｔＩ ｔｒＩ 稳定性 ｄｅｔＩ ｔｒＩ 稳定性 ｄｅｔＩ ｔｒＩ 稳定性

（０，０） － 不定 鞍点 ＋ ＋ 不稳定 ＋ ＋ 不稳定

（０，１） ＋ ＋ 不稳定 － 不定 鞍点 － 不定 鞍点

（１，０） ＋ － ＥＳＳ ＋ － ＥＳＳ － 不定 鞍点

（１，１） － 不定 鞍点 － 不定 鞍点 ＋ － ＥＳＳ

　 　 在表 ２ 所示的 ６ 种情形中， 演化博弈系统将

收敛到一个 ＥＳＳ 点。 如在情形 １ 中， 当 π１＜０、 π３＜
０ 时， （０，０）点是 ＥＳＳ， 代表企业选择不创新策

略， 政府选择宽松监管。 综合纯策略演化均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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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来看， （０，１）点对应企业选择不创新策略而政

府选择严格监管， 是非合作的最差演化均衡状态。
相反， （１，０）点代表企业在政府宽松监管下进行

创新， 是合作的最优演化稳定均衡， 也是博弈双

方尤其是政府实现环境规制政策期望调控目标总

成本低的最佳方案。 尤其是， 政府持续高压监管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不是可持续的解决方案［２６］，
政府应集中精力通过精心设计的环境规制工具来

激励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 由此， 点（０，
０）和（１，１）分别认为是系统演化的次劣和次优均

衡状态。 除了表 ２ 的 ６ 种情形， 情形 ７ 为当 π１ ＞
０、 π２＜０、 π３＞０、 π４＜０ 时， 系统所有均衡点均为

鞍点。
综上分析， 从政府干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

看， 如何设计行之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使（１，０）
点成为企业与政府动态博弈系统演化中的 ＥＳＳ，
即有效发挥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作用以降低政府

环境监管强度是系统收敛的理想演化稳定均衡。
本文将通过数值模拟技术开展激励企业绿色技术

创新进而降低政府对企业监管强度的政策仿真。

３　 政策仿真分析
本文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 系统仿真工具来对博弈参

与方策略动态演化仿真。 首先根据公开信息和统

计数据为演化博弈模型政策参数赋值， 然后仿真

环境规制工具在不同政策情景中对系统收敛于理

想演化稳定均衡的影响和有效性。
３􀆰 １　 系统参数赋值与初始状态

３􀆰 １􀆰 １　 参数赋值来源

模型需要赋初值的参数包括博弈参与方成本、
企业创新利润、 环境税和政府补贴， 其中 Ｆ２、 Ｃ１、
Ｃ２ 是主要参数。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９》， 采

用 ２０１７ 年的工业企业 “当年完成环保验收项目环

保投资额” 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本赋值。 根据

《中国环境年鉴 ２０１８》， 采用 ２０１７ 年 “排污费入

库数额” 为企业未创新时应征环境税额赋值， ２０１７
年 “当年环境监管部门监管预算” 为政府监管成

本赋值， 经计算 Ｆ２ ∶Ｃ１ ∶Ｃ３比值为 １ ∶ １２ ∶ ０􀆰 ２， 令

Ｆ２ ＝ １， Ｃ１ ＝ １２， Ｃ２ ＝ ０􀆰 ２。 其余参数根据与主要参

数关系确定赋值。 《环境保护税法》 对污染物排

放低于规定标准和其他一些情形有明确税收减免

政策。 因此， 假设企业因绿色技术创新使污染物

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而免征环境保

护税， 令 Ｆ１ ＝ ０。 Ｒ 表示无技术溢出效应时， 创新

活动为企业带来的营业利润， 引入创新成本绩效

指数表示既定研发成本投入转化为企业营业利润

的能力， 即 Ｒ２ ＝λＣ１ ＝ １２λ 量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利润。 通常制造业创新绩效难以补偿创新成本，
令 λ＝ ０􀆰 ５ （０＜λ＜１）。 Ｊ 是政府拨付企业专项补贴

资金， Ｊ 的取值区间是［０􀆰 １，１２］， 初始状态 Ｊ ＝ ５。
α 是技术溢出效应导致的企业创新利润下降率，
政府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大， α 越小， 反之则

越大， 初始状态下令 α＝ ０􀆰 ５ （０＜α＜１）。 β 是政府

监管概率， 初始状态下令 β ＝ ０􀆰 ５。 ｔ 是企业所得

税征收税率， 根据一般企业按 ２５％的法定税率征

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 令 ｔ＝ ０􀆰 ２５。
３􀆰 １􀆰 ２　 系统收敛状态

系统演化初始点设定为［０􀆰 ３，０􀆰 ７］， 纵轴代

表企业（ｘ）、 政府（ｙ） 的协作比例 Ｐ， 横轴代表

时间 ｔ。 当 Ｃ１ ＝ １２， Ｃ２ ＝ ０􀆰 ２， Ｒ ＝ ６， Ｆ１ ＝ ０， Ｆ２ ＝
１， Ｊ＝ ６， α＝ ０􀆰 ５， β＝ ０􀆰 ５， ｔ＝ ０􀆰 ２５ 时， 系统初始

状态演化趋势见图 ２。

图 ２　 系统初始收敛状态

根据图 ２， 企业群体选择 “不创新” 的比例

为 ０， 政府群体选择 “严格监管” 的比例为 １，
（０，１）点成为演化稳定点。 博弈双方的演化稳定

状态表明， 初始状态 （ ｔ ＝ ０） 下若政府以 ０􀆰 ５ 的

概率监管环境规制执行情况则无法起到促进企业

创新的效果， “不创新” 是企业的演化稳定策略。
进一步， 政府为了防止不创新企业 “骗补”、 “逃
税” 现象发生， 策略会向 “严格监管” 演化。
３􀆰 ２　 基准情景模拟

３􀆰 ２􀆰 １　 政府监管概率模拟

政府监管概率会影响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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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效果。 在初始状态下 （ ｔ＝ ０）， 政府监管不力

将减弱专项补贴资金和环境税减免激励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的政策效果， 系统收敛至最劣演化稳定

均衡（０，１）点。 本文模拟政府不改变环境税征税

标准和专项补贴资金补贴标准， 提高监管概率对

博弈双方演化稳定趋势影响， 见图 ３。

图 ３　 政府监管概率变化的系统演化稳定趋势

根据图 ３， 当政府监管概率 β 在区间［０􀆰 ６，
０􀆰 ９］变化时， 并没有改变博弈双方企业 “不创新”
和政府 “严格监管” 的策略选择， 系统演化稳定

均衡与初始状态保持一致， 收敛于（０，１）点。 模

拟结果表明， 当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专项补贴

资金和环境税征收强度有限时， 仅提高政府监管

概率难以补偿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本和净收益。
因此， 政府有必要提高对企业的环境规制强度。
３􀆰 ２􀆰 ２　 环境税征收标准模拟

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一个有效的手段是

改变环境税征收标准。 中国现阶段环境保护税的

总体思路是环境保护 “费改税”， 导致现行环境

税征收标准无法使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 合理的

环境税征税标准应至少与环境治理成本相当［２７］。

以 “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投资额” 量化治理成本，
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投资额与排污费的比值约为 ６。
保持初始状态其他参数不变， 令 Ｆ２ ＝ ６， 模拟政

府监管概率 β 的变化对博弈双方演化稳定趋势的

影响， 见图 ４。

图 ４　 环境税征收标准变化的系统演化稳定趋势

根据图 ４， 当环境税征收标准提高至与环境

治理成本相当时， 在初始状态 （ ｔ＝ ０） 下， 若 β ＝
０􀆰 ８， 系统不存在演化稳定均衡， 企业和政府围绕

鞍点进行周期性演化博弈； 若 β ＝ ０􀆰 ９， 企业群体

演化稳定策略为 “创新”， 政府群体演化稳定策

略为 “宽松监管”， 系统收敛至理想演化稳定均

衡（１，０）点。 进一步模拟发现， 当 Ｆ２ ＝ ５， β ＝ ０􀆰 ９
时， 系统将收敛至最劣演化稳定均衡（０，１）点。
上述模拟结果验证了依据环境治理成本设定环境

税征收标准的合理性， 也表明提高环境税征收标

准必须保持高强度监管。 尤其是， 政府征收与环

境治理成本相当的环境税应充分考虑到企业的耐

受程度， 该过程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调整过程。 因

此， 单独提高环境税征收标准以实现激励型环境

规制工具促进企业创新的目标在短期内较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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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２􀆰 ３　 专项补贴标准模拟

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另一个有效的手段

是改变专项补贴标准。 政府提高对企业专项补贴

的目的是更多地补偿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本， 而

在初始状态下（ ｔ ＝ ０）政府监管概率直接影响专项

补贴资金激励效果。 本文模拟一定强度的政府监

管下促使企业创新所需要专项补贴资金最小值。
保持初始状态其他参数不变， 模拟 β 和 Ｊ 的交互

作用对博弈双方演化稳定趋势的影响， 见图 ５。

图 ５　 专项补贴标准变化的系统演化稳定趋势

根据图 ５， 当政府拨付企业的专项补贴标准

提高后， 系统能够收敛至理想演化稳定均衡（１，
０）点。 但初始状态下 （ ｔ ＝ ０） 政府监管强度至少

要保证 β＝ ０􀆰 ８， 说明提高专项补贴标准对企业创

新的激励作用仍需要政府高强度监管作为执行保

障。 当 β＝ ０􀆰 ８ 时， 使 “创新” 成为企业群体演化

稳定策略的专项补贴最小值 Ｊ ＝ １１􀆰 ２； 当 β ＝ ０􀆰 ９
时， 使 “创新” 成为企业群体演化稳定策略的专

项补贴最小值降至 Ｊ ＝ ９􀆰 ９， 表明政府监管强度的

提高可以替代专项补贴资金的减少。 综合来看，

政府提高监管强度并提高专项补贴标准尽管可以

达到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目标， 但加重

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财政负担。
３􀆰 ２􀆰 ４　 环境税征收与专项补贴标准交互模拟

实践中， 政府渐进式提高环境税征收标准同

时提高专项补贴标准， 才能保证激励型环境规制

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效果。 本文模拟环

境税征收标准 Ｆ２ 在区间［１，６］变化时， 一定强度

的政府监管促使企业创新所需专项补贴资金达到

最小值， 讨论 β、 Ｊ 和 Ｆ２ 的交互作用对系统收敛

于理想演化稳定均衡点的影响， 见表 ３。

表 ３　 系统收敛于（１，０）点的 β、 Ｊ 和 Ｆ２ 值

Ｊ β＝ ０􀆰 ６ β＝ ０􀆰 ７ β＝ ０􀆰 ８ β＝ ０􀆰 ９

Ｆ２ ＝ １ １１􀆰 ２ ９􀆰 ９
Ｆ２ ＝ ２ １２ １０􀆰 ２ ８􀆰 ９
Ｆ２ ＝ ３ １１ ９􀆰 ２ ７􀆰 ９
Ｆ２ ＝ ４ １０ ８􀆰 ２ ６􀆰 ９
Ｆ２ ＝ ５ １１􀆰 ３ ９ ７􀆰 ２ ５􀆰 ９
Ｆ２ ＝ ６ １０􀆰 ３ ８ ６􀆰 ２ ４􀆰 ９

根据表 ３， 在政府既定监管强度 β 下， 随着

Ｆ２ 值的连续增加， 系统收敛于（１，０）点所需 Ｊ 值

是递减的， 说明政府渐进式提高环境税征收标准

可以逐步降低激励企业创新所需要的专项补贴资

金， 有效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 在既定环境税征

收标准 Ｆ２ 下， 随着 β 值的连续增加， 系统收敛于

（１，０）点所需 Ｊ 值也是递减的， 说明在环境税征

收标准渐进式改革中， 政府可以通过提高监管概

率强化专项补贴资金激励企业创新的效果， 避免

无效率资金漏出。 整体来看， 环境税征收标准的

渐进式提高配合一定监管强度下政府补贴标准的

提高， 考虑到了企业对环境税征收标准的耐受程

度， 能够通过专项补贴冲抵征税标准提高带给企

业的负面影响， 从而调动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实现了促进企业创新的目标； 另外也增强了政府

监管下专项补贴资金弹性， 即政府可以选择不同

监管强度和专项补贴资金的组合， 用监管强度增

加来换取专项补贴资金减少， 或者用专项补贴资

金增加来降低监管强度， 从而达到增强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净收益的调控目标。 因此， 在环境税征

收标准的渐进式提高过程中配合一定监管强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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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补贴标准提高， 对博弈双方策略选择都具有

帕累托改进效果， 比单独实施提高环境税征收标

准或专项补贴标准促进企业创新的政策更有效。
３􀆰 ３　 拓展情景模拟

３􀆰 ３􀆰 １　 企业创新绩效模拟

企业创新绩效差异是不同行业或企业间存在

的现实问题， 也必将影响激励型环境规制促进企

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实施效果。 在仿真设定中，
表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济绩效指数， 令 λ ＝ ０􀆰 １、
λ＝ ０􀆰 ９， 模拟企业创新绩效差异对 β、 Ｊ 和 Ｆ２ 政

策组合作用于系统收敛至（１，０）演化稳定均衡的

影响， 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λ＝ ０􀆰 １， λ＝ ０􀆰 ９ 时系统收敛于（１，０）点的

β、 Ｊ 和 Ｆ２ 值

Ｊ β＝ ０􀆰 ５ β＝ ０􀆰 ６ β＝ ０􀆰 ７ β＝ ０􀆰 ８ β＝ ０􀆰 ９

Ｆ１ ＝ １ １０􀆰 ４ ９
７􀆰 ９

（１１􀆰 ９）

Ｆ２ ＝ ２ １１􀆰 ３ ９􀆰 ４ ８
６􀆰 ９

（１０􀆰 ９）

Ｆ２ ＝ ３ １０􀆰 ３ ８􀆰 ４
７

（１１􀆰 ５）
５􀆰 ９

（９􀆰 ９）

Ｆ２ ＝ ４ １２ ９􀆰 ３ ７􀆰 ４
６

（１０􀆰 ５）
４􀆰 ９

（８􀆰 ９）

Ｆ２ ＝ ５ １１ ８􀆰 ３
６􀆰 ４

（１１􀆰 ６）
５

（９􀆰 ５）
３􀆰 ９

（７􀆰 ９）

Ｆ２ ＝ ６ １０ ７􀆰 ３
５􀆰 ４

（１０􀆰 ６）
４

（８􀆰 ５）
２􀆰 ９

（６􀆰 ９）

注： 括号内为 λ＝０􀆰 １ 时的 Ｊ 值。

根据表 ４， 企业较差的创新绩效 （λ ＝ ０􀆰 １）
会限制渐进提高环境税和专项补贴标准促进企业

创新的政策效果。 限制效应表现为企业较差的创

新绩效造成政府干预强度提高， 监管概率 β 相较

于表 ３ （λ ＝ ０􀆰 ５） 减少了 １ 个步长； 也表现为某

时期环境税征收标准和政府监管强度一定时， 激

励企业创新所需的专项补贴资金相较于表 ３ （λ ＝
０􀆰 ５） 增加。 数值模拟表明当企业创新绩效较差

时， 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的 “创新补偿” 效应很

弱， 政府只有以支付高额成本为代价提高环境规

制强度， 才能实现倒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转型的

调控目标。 相比之下， 企业较优的创新绩效 （λ＝

０􀆰 ９） 会增强渐进提高环境税和专项补贴标准促

进企业创新的政策效果。 增强效应表现为企业较

优的创新绩效会增强政策组合工具的灵活性， 监

管概率 β 相较于表 ３ （λ＝ ０􀆰 ６） 增加了 １ 个步长；
也表现为某时期环境税征收标准和政府监管强度

一定时， 激励企业创新所需的专项补贴资金相较

于表 ３ （λ ＝ ０􀆰 ５） 减少。 这一结果表明当企业创

新绩效较优时， 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的 “创新补

偿” 效应更强， 渐进提高环境税和专项补贴标准

促进企业创新的政策效果更有效。
３􀆰 ３􀆰 ２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模拟

技术溢出的模仿创新会导致企业自主创新动

力减弱， 而知识产权保护能抑制技术溢出的非竞

争性和部分排他性问题， 从而增强企业自主创新

的积极性［１９］。 本文模拟政府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 抑制技术溢出的模仿创新效应、 增加企

业自主创新利润情景下， 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促

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效果。 即令 α ＝ ０􀆰 １， 模拟

β、 Ｊ 和 Ｆ２ 的交互作用对系统收敛于理想演化稳

定均衡点的影响， 见表 ５。

表 ５　 α＝ ０􀆰 １ 时系统收敛于（１，０）点的 β、 Ｊ 和 Ｆ２ 值

Ｊ β＝ ０􀆰 ５ β＝ ０􀆰 ６ β＝ ０􀆰 ７ β＝ ０􀆰 ８ β＝ ０􀆰 ９

Ｆ２ ＝ １ １０􀆰 ４
９

（１１􀆰 ２）
７􀆰 ９

（９􀆰 ９）

Ｆ２ ＝ ２ １１􀆰 ３
９􀆰 ４
（１２）

８
（１０􀆰 ２）

６􀆰 ９
（８􀆰 ９）

Ｆ２ ＝ ３ １０􀆰 ３
８􀆰 ４
（１１）

７
（９􀆰 ２）

５􀆰 ９
（７􀆰 ９）

Ｆ２ ＝ ４ １２ ９􀆰 ３
７􀆰 ４
（１０）

６
（８􀆰 ２）

４􀆰 ９
（６􀆰 ９）

Ｆ２ ＝ ５ １１
８􀆰 ３

（１１􀆰 ３）
６􀆰 ４
（９）

５
（７􀆰 ２）

３􀆰 ９
（５􀆰 ９）

Ｆ２ ＝ ６ １０
７􀆰 ３

（１０􀆰 ３）
５􀆰 ４
（８）

４
（６􀆰 ２）

２􀆰 ９
（４􀆰 ９）

注： 括号内为表 ３ 对应值。

根据表 ５， 政府加强对企业技术创新知识产

权保护 （α＝ ０􀆰 １） 取得了与表 ４ 中提高企业创新

绩效 （λ＝０􀆰 ９） 一致的政策效果。 政府对企业创新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高， 企业技术创新活动越会

创造超额利润， 因技术溢出效应被其它企业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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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就越低， 利润留存会加大企业自主创新

的研发投入， 专项补贴资金需要补偿的企业创新

净成本（１－ｔ）（１－α）Ｒ－Ｃ１ 就会越小。
３􀆰 ３􀆰 ３　 所得税征收标准模拟

环境税具有控制环境污染、 改善环境的 “绿
色红利” 效应［２８］和增加财政收入进而调整税收结

构， 减轻原有税制给资本和劳动造成的扭曲， 推

动经济持续增长的 “蓝色红利” 效应［２９］。 但实现

环境税的蓝色红利效应需要与宏观税负问题结合

起来， 政府可以依据环境税收增加来综合减免企

业生产过程中的税收以避免单方面成本上升［３０］。
本文根据 “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１５％的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 的规定， 模拟当 ｔ ＝ ０􀆰 １５ 时， β、 Ｊ 和

Ｆ２ 的交互作用对系统收敛于理想演化稳定均衡点

的影响， 见表 ６。

表 ６　 ｔ＝ ０􀆰 １５ 时系统收敛于（１，０）点的 β、 Ｊ 和 Ｆ２ 值

Ｊ β＝ ０􀆰 ６ β＝ ０􀆰 ７ β＝ ０􀆰 ８ β＝ ０􀆰 ９

Ｆ２ ＝ １ １０􀆰 ９
（１１􀆰 ２）

９􀆰 ６
（９􀆰 ９）

Ｆ２ ＝ ２ １１􀆰 ６
（１２）

９􀆰 ９
（１０􀆰 ２）

８􀆰 ６
（８􀆰 ９）

Ｆ２ ＝ ３ １０􀆰 ６
（１１）

８􀆰 ９
（９􀆰 ２）

７􀆰 ６
（７􀆰 ９）

Ｆ２ ＝ ４ １１􀆰 ８
９􀆰 ６
（１０）

７􀆰 ９
（８􀆰 ２）

６􀆰 ６
（６􀆰 ９）

Ｆ２ ＝ ５ １０􀆰 ８
（１１􀆰 ３）

８􀆰 ６
（９）

６􀆰 ９
（７􀆰 ２）

５􀆰 ６
（５􀆰 ９）

Ｆ２ ＝ ６ ９􀆰 ８
（１０􀆰 ３）

７􀆰 ６
（８）

５􀆰 ９
（６􀆰 ２）

４􀆰 ６
（４􀆰 ９）

注： 括号内为表 ３ 对应值。

根据表 ６， 当企业所得税征收标准降低后，
激励型环境规制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效果增

强， 具体表现为在既定的环境税征收标准和一定

监管强度下， 政府激励企业创新所需专项补贴资

金减少。 这说明降低企业所得税征收标准可以强

化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 减轻政府补贴企业创新

的财政支出。 整体来看， 尽管所得税征收标准的

降低使得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减少， 但同时政府激

励企业创新所需的专项补贴资金的减少可冲抵财

政收入损失， 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环境税的 “双

重红利” 效应和企业创新的经济增长效应。

４　 结论和政策建议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政府干预有效引导企

业转型升级、 推进技术创新、 走向绿色生产的有

效工具。 本文以环境规制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实际

问题为导向提出研究假设， 构建了激励型环境规

制政策工具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合作演化

博弈模型， 分析了政府实施环境税制和政府补贴

政策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外部激励机制的理想

演化稳定均衡， 开展了政府必要监管强度下激励

型环境规制工具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政策仿真。
研究发现， 渐进提高环境税征收和创新专项

补贴促进企业创新效果更优。 具体而言， 在现行

环境税征收和政府补贴标准下， 政府仅提高监管

强度无法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当环境税征收

标准提高、 专项补贴标准不变时， 政府需要实施

高强度监管并将环境税征收标准提高至与环境治

理成本相当才能达到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调

控目标。 当环境税征收标准不变、 专项补贴力度

增加时， 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调控目标得以

实现需要政府高强度监管并对企业支付高额专项

补贴， 因而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但当渐进提

高环境税征收和专项补贴标准时， 政策组合工具

对博弈双方都具有 “帕累托改进” 效果。 渐进式

提高环境税征收标准在倒逼企业技术创新的同时

也相应减轻了政府专项补贴支出的财政负担， 政

府提高专项补贴扶持力度更具效率可以抵消环境

税征收标准提高带给企业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
由此政府因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有效性而降低

了监管强度。 进一步研究表明， 在考虑企业创新

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影响的科技政策情景中， 提

高企业创新绩效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产生波

特的 “创新补偿” 效应， 增强了激励型环境规制

政策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实施效果。 在考虑

环境税改革结合宏观税负的税收政策情景中， 降

低企业所得税不仅使政府拨付专项补贴资金减少、
财政压力减轻， 还有利于实现环境税开征的 “双
重红利” 效应， 使政府获得创新驱动、 税收结构

驱动带来的多重经济增长红利。
上述结论为政府干预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提供了政策建议：
—０２—



第 ７ 期（总第 ３３３ 期）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工业技术经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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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强化环境税和专项补贴政策联动配合。

长期内， 政府应通过渐进提高环境税征收标准引

导企业走向绿色生产， 在环境税渐进提高的每个

周期内， 政府为了保证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效果， 可相应提高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

专项补贴资金， 以短期内可接受的财政支出实现

企业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和长期内减轻财政负担的

政策调控目标。
（２） 实行政府监管和专项补贴动态调整。 在

环境税征收标准既定下， 政府可根据自身财政情

况选择必要的政府监管和专项补贴强度。 当政府

财政盈余、 预算资金充裕时， 可实施 “低监管、
高补贴” 政策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当政府财

政紧张、 预算资金缺乏时， 可实施 “高监管、 低

补贴” 政策倒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３） 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过程。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只有在适宜的环境税征收标准

下才能更好地实现双重红利效应。 政府开征环境

税要征税于污染企业、 让税于创新企业， 并实行

环境保护税专款专用制度。 为了防止环境税征收

增加企业整体税负的影响， 政府在对创新企业实

施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还应采取降低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等结构性减税政策， 以激发企业绿色技术

创新活力。
（４）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完善的专利保护制度能够补偿技术溢出效应造成

的企业技术创新损失， 有效增加创新企业绿色技

术投资回报， 打破企业技术创新研发投入的 “囚
徒困境”； 另外， 鼓励创新企业有偿技术转让，
以技术创新扩散提高行业内企业整体创新能力，
进而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和产业集群技术创新。
注释：
①企业的不创新策略可视为在绿色创新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状

下， 寄希望于其它企业创新完成后自身进行 “模仿” 的 “搭便

车” 机会主义行为， 即享受创新企业技术的正外部性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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